
編號 類型 說明 程序
檢核

階段

確認

(打√)

一

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

申請之補助

(第14條第1項第3款前段)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基

於法定身份關係，依法

令規定機關團體對符合

資格條件者受理其申請

應予發給之補助。

例如結婚、生育、子女

教育、死亡喪葬、健康

檢查、農損補助及災害

救助等。

無需踐行揭露及公開程序。

(一)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補助案

申請前，個案應將補助之項目、

申請期間、資格條件、審查方

式、個別受補助者之補助金額上

限、全案預算金額概估等，以電

信網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

方式公開。

機關

公告

(二)申請人需填載「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予機關團體。

事前

揭露

(三)機關團體需填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

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B.事後公開】」。

並應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30

日內，連同身份關係主動公開

之。

事後

公開

(一)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個案評估

核定。

機關

評估

(二)申請人需填載「公職人員利

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職

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予機關團體。

事前

揭露

(三)機關團體需填載「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公

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B.事後公開】」。

並應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30

日內，連同身份關係主動公開

之。

事後

公開

(四)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同意，應

即副知監察院。

副知

監察院

四

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

易

(第14條第1項第6款)

每筆新臺幣1萬元、同

一年度(每年1/1至

12/31)同一補助或交易

對象合計不逾新臺幣10

萬元。

無需踐行揭露及公開程序。

提醒:超過一定金額以上之補助

或交易，若不符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例

外規定，為違法補助或交易。

雲林縣大埤鄉公所辦理補助案件適用利益衝突迴避法自行檢核表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

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二

三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

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

理之補助

(第14條第1項第3款中段)

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

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

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第14條第1項第3款後段)

除須有補助法令依據外

，機關團體於開始受理

補助案申請前，個案應

將補助內容，以電信網

路或其他足以使公眾得

知之方式公開。如僅於

網站公告補助法令規定

，未充分揭露申請及審

查資訊，難謂符合公開

公平方式之要件。

非「基於法定身份申

請」，亦無法「依法令

規定以公平公開方式辦

理」，如不補助反有礙

公益，由補助法令主管

機關評估個案核定。經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同意

，應即副知監察院，以

利公告周知。



【填表說明】

一、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

  (一)機關對於該補助案件，必須僅得為形式審查，對於符合資格者於預算用罄前均需發給，無裁量權限，始有本款適用。

  (二)倘申請者須依法令提出申請，並提出計畫書送機關審查，以決定是否補助、補助範圍及補助金額者，因機關對於該案仍有裁

      量權限，則無本款適用。

  (三)案經業管單位判斷為本款適用者，案件陳核應檢附本表及法規依據影本為宜，並勾選『編號一』欄位，無須填列申請人(單

      位)聲明書。

二、對於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一)請於補助案開始受理申請前，至雲林縣政府整合內容管理平台/自建帳號/雲林縣大埤鄉公所/資訊發布/補助專區/新增資料，

公開補助資訊始符合本款要件。

  (二)案經業管單位判斷為本款適用者，應填列申請人(單位)聲明書、公告影本併同本表，依下列方式辦理，並檢附佐證資料陳核:

     1、申請人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且受理申請單位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者:請完成機關公告、事前揭露義

        務並勾選『編號二、(一)(二)』欄位。

     2、申請人非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或雖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但受理申請單位非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者:請完

        成機關公告義務並勾選『編號二、(一)』欄位。

三、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一)案件須經專案核定始有本款適用。

  (二)案經業管單位判斷為本款適用者，應填列申請人(單位)聲明書併同本表，依下列方式辦理，並檢附佐證資料陳核:

     1、申請人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且受理申請單位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者:請完成專案核定、事前揭露義

        務並勾選『編號三、(一)(二)』欄位。

     2、申請人非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或雖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但受理申請單位非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者:請完

        成專案核定義務並勾選『編號三、(一)』欄位。

四、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1、案經業管單位判斷為本款適用者，案件陳核應檢附本表並勾選『編號四』欄位。

    2、本類型無須填列申請人(單位)聲明書。

【參考法令】

1、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公職人員範圍)

2、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3條。(關係人範圍)

3、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5條。(利益衝突定義)

4、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與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例外規定)

5、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8條。(違反14條義務之罰則)


